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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59.24 号决议的实施情况 

1. 根据 WHA59.24 号决议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向所有有关会员国开放的政府间工作
小组，目的是起草一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根据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
的建议提出一项中期框架。工作小组定于 2006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将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其它具有相关专门技术的组织定期进行磋商。 

2. 根据 WHA59.24 号决议，政府间工作小组将： 

(a) 拟定一项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重点目的是保证提供一个强化和可持续的基
础以用于与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相关的根据需求驱动的基本卫生研究和发
展； 

(b)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取得的进展，特别重视需求驱
动研究和其它早期采取行动的可能领域；以及 

(c)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最终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3. 所有区域委员会于 2006 年讨论了 WHA59.24 号决议。东南亚区域委员会和美洲
区域委员会均通过了该项决议，呼吁会员国在区域级推动行动1。东南亚区域将在工作
小组 12 月会议之前召开一个区域磋商会。 

4. 为了征求广泛利益相关方的意见，2006 年 11 月将组织网上“公共听证会”。将确
定具体问题并提出问题，以便指导讨论并鼓励捐赠。公众可通过网址提交意见，并将
为工作小组准备一份大纲。 

5. 将邀请已针对实施 WHA59.24 号决议采取步骤的会员国在 12 月的工作小组会议
上报告进展情况。 

                                                 
1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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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基本卫生研究和 

知识产权的 SEA/RC59/R7 号决议 

区域委员会， 

忆及世界卫生大会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基本卫生研究和知识产权：制定全球战
略和行动计划的 WHA59.24 号决议以及关于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的 WHA56.27

号决议， 

审查了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注意到政府间工作小组将于 2006 年底之前召开会议，目的是制定一项全球战略和
行动计划，以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一项
中期框架， 

意识到对当前一些药物逐渐产生的抗药性，必须对被忽视的疾病给予可支付得起
的治疗，以及在这一领域开展的研究不足， 

考虑到必须确保采取适宜行动研究和发展对主要影响本区域会员国的被忽视和最
不受重视的疾病的治疗，以及必须解决与中端用户的药物分发、提供和定价相关的问
题， 

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新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的重要性，但是也承认其它奖励制
度的必要性， 

忆及有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不应阻止其成员采取其它措施努力促进获得
可支付得起的药物以保护公众健康，以及 

重申必须实现减轻贫困和促进人权的千年发展目标， 

1. 敦促会员国： 

(a) 积极参与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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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保一个有利的环境，包括对公立和私营机构卫生研究的财务支持，以便对
本区域最急迫的公共卫生需求作出较好的反应，为了解决本区域被忽视疾病的高负担，
重点应置于新药、疫苗和诊断技术，以及 

(c) 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灵活性，以及 

2. 要求区域主任： 

(a) 支持会员国参与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 

(d) 召开区域会员国磋商会，以便政府间工作小组会议之前形成区域观点； 

(c) 继续为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并筹集财务资源，以承担重点放在被忽视疾病方
面的研究能力，以及 

(d) 向 2009 年召开的第六十二届区域委员会会议报告在执行本决议方面取得的
进展。 

关于公共卫生、卫生研究、生产和 

获得基本药物的 CD47.R7 号决议 

第四十七届执导委员会， 

审议了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报告； 

考虑了题为“公共卫生、创新、基本卫生研究和知识产权：制定全球战略和行动计
划”的 WHA59.24 号决议； 

忆及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将召开一个政府间工作小组会议，目的是拟定一项全球战
略和行动计划，以提供一个持久的参考框架用于与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疾病相关的根
据需求驱动的基本卫生研究和发展； 

意识到必须充分鼓励研究和发展对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疾病的治疗； 

意识到必须制定政策，使卫生成为一项重点，并促进有利于政府、大众、科学家
和工业界的基本药物的生产、购买、分发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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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公共卫生的多哈部长级宣言确认，该协议不能
也不应阻止会员国采取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 

注意到重申承诺与贸易有关的多哈协议的宣言确认该协议能够且应该以支持世贸
组织成员国保护公众健康，特别是促进所有人获得药物权利的方式加以解释和实施； 

忆及存在着不能从新财务机制获益的治疗疾病的药物；以及 

考虑到必须向所有人提供全套基本药物， 

决定： 

1. 敦促会员国： 

(a) 积极参与政府间工作小组制定一项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工作，以便为严重
影响发展中国家疾病相关的按需求驱动的基本卫生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个持久的参
考框架； 

(b) 努力确保充分鼓励对被忽视疾病或极端被忽视疾病治疗的研究和发展； 

(c) 制定政策以将卫生作为一项重点并促进基本药物的生产、购买、分发和质量
控制； 

(d) 探索利用新财政机制，如泛美卫生组织战略基金的可能性，促进基本药物的
生产、购买、分发和质量控制，以恢复和促进最有需求人群的健康； 

(e) 为考虑公共健康的需求，继续开展共同磋商和共同购买药物的活动，借此加
强和扩大泛美卫生组织战略基金的活动； 

(f) 鼓励贸易协议考虑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与公共卫生多哈部长级宣言所确认的灵活性中获益； 

(g) 根据需要，研究调整国家法律使之充分得益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
所预见的灵活性的可能性。 

（第六次会议，2006 年 9 月 27 日） 

=        =         = 


